
离岗创业
4

月
21

日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支持高校、科研
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
离岗创业， 对经同意离岗的
可在

3

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随后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
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
意见》中也明确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 科研人员创
业都处于一个尴尬而隐晦的
境地。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

体制内的限制， 令不少有创
业之心的科研人员备受束

缚。 科研人员携带成果走向
市场进行创业的合法性得不
到承认， 一些科研成果也因
此束之高阁， 没有发挥应有
的社会价值。

据了解， 今年各地密集
出台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 明确科研人员携带科
技成果参与创业所得可归个
人所有。 而“离岗创业”无疑
更是为科研人员打了一针强
心剂， 有助于调动科研人员
的创业积极性。

休学创业
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改革
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 设置
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 为有
意愿有潜质的学生制定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计划。 实施弹
性学制， 允许保留学籍休学
创新创业。

事实上， 去年
12

月
10

日，教育部就发布通知，提出
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 允许

在校学生休学创业。此次《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则从高
校教学改革、创业指导服务、

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
障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为
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软环
境， 让教育部不再唱“独角
戏”。 弹性学制的设立，使想
创业的大学生无学业后顾之
忧， 也给了他们一个退路和
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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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一系列改革方案陆续出台，很多与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深刻变化正在悄
然发生。 小编梳理出

2015

关系你我的
十大改革创举，带你读懂政策的力量。

养老金并轨
国务院

1

月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对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同时，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次提高全国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养老金并轨方案的公布， 标志着存在
了近

20

年的养老金“双轨制”的终结，近
4000

万“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
“体制外”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 结束
“双轨制”有助于弥补养老金缺口、缩小制
度内外的差距， 有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

促进了各群体间的权利公平，增进了社会
的稳定和谐。

科研经费分配新办法
国务院

1

月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指出，由于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分类资助方
式不够完善，现有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存在着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现象，多头
申报项目、资源配置“碎片化”等问题突出。

《方案》提出，优化布局，整合形成五类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此外，政府不再直接管
理科技项目。

科研经费乱象久被诟病。科研领域存在
着不同程度、不同级别的腐败。 科研经费分
配新办法将各类科技项目整合优化为五类，

把政府部门从项目的日常管理和资金的具
体分配中解放出来，杜绝科研领域“九龙治
水”和庞杂体系带来的弊端。

取消暂住证
2

月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
案提出，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暂住
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
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
供机制。

生于
1984

卒于
2015

年的暂住证制度
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后，

大规模“由乡入城”的人口流动给城市治安
带来巨大压力， 为便于管理而出现了暂住
证。 但城市发展的红利暂住居民无法享受，

暂住证
30

年来备受争议。 取消暂住证，从
“暂住”到“居住”，不只是名字上的变化，更
多的是对流动人群权益的保障。

立案登记制
4

月
1

日，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
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
见》指出，为充分保障当事人
诉权，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的“立案难”问题，改革法
院案件受理制度， 变立案审
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以前的立案审查制要对

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再
决定是否都受理， 而现在立
案登记制只需对起诉的形式
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 而不
进行实质审查， 扩大了法院
的受案范围，更充分、有效地
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从审查
到登记的变革， 某种意义上
也是对立案当事人、 对公民
信任的提升。

单独薪酬
中办、 国办

4

月印发的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
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
施方案》指出，加快落实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建立
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
理制度改革任务， 建立健全
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
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

检察官、 人民警察专业职务

序列及工资制度。

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
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岗位，实行
与公务员相似的管理模式和
薪资待遇并不符合职业特点。

以法官为例，案多人少、加班加
点，基层薪资偏低等，致使一些
地区“法官流失”现象较为严
重。 单独薪酬制度试图符合职
业特色，包含了对专业性和特
殊性的认同，是一个显著进步。

取消药品政府定价
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等七部门

5

月联合发出《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
意见的通知》，决定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取
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

长期以来， 我国对药品价格实施政府定
价。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特殊历史时期，政
府定价对抑制药品价格过快上涨的确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药品市场的快速发
展，政府定价的弊端日益凸显，甚至出现政府
管控越多某些药品的价格就越高的奇怪现
象，还助长了医疗腐败，让百姓啧有烦言。 将
药品定价权归还市场， 以合理的市场竞争来
形成医药产品价格， 有利于制药工业和整体
市场秩序的发展与整肃， 也是让患者得到更
多实惠、更多自由选择的必然一步。

三证合一
国办

6

月底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三证
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加快推进企业“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将由工商、税务、质检三个部门分别核发不
同证照， 即原来由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
照、质检部门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部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改为由工商部门
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营业执照，实行“一照一码”登记模式。

10

月
1

日起， 全国全面推行“三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不再发放企业组
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企业注册登记就是要给新生企业“上
户口”。 此前我国实行的是“三证分离的商
事登记制度”，需要分别由工商、质监、税务
部门核发相关证照， 短则半月长则一个多
月，这不仅会提高企业注册成本，还会导致
部门间的信息隔离，降低政府服务效能。 而
推动“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就是要最
终实现企业一次申请、 由工商部门核发一
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以方便企业办事、简化登记手
续、降低行政成本。 （据新华网）

身份证异地受理
公安部

11

月印发《关于建立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
见》，要求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
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流动人口数
量不断增多，长期外出工作、学习、生活的
群众回户籍地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不仅
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也给工作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 此外， 居民身份证挂失缺乏渠
道，丢失、被盗的居民身份证容易被他人冒
用。 随着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等制度的建
立与推行，不远的将来，流动人口换领、补
领居民身份证再也不用回户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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